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9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900,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05040300 保安服务
	2026年安保服务
	1.00（项）
	900,0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2026年安保服务
	1.00（项）
	900,000.00
	总价
	无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2026年安保服务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项目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名称：2026年安保服务
二、服务地点：仁寿县人民法院机关及7个人民法庭
★三、采购项目内容：2026年6月到2029年5月安保服务
★四、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人数需求：17人，提供全年每天24小时安保服务。
（二）人员配置要求：女性身高155CM以上，男性身高165CM以上，年龄25-55岁(机关安检人员要求50岁以下)，退伍军人优先，身体健康，所有人员须提供身份证及保安员证，必须全面掌握安检专业理论知识、违禁品排查要点，熟练精通安检全套设备的操作、调试与日常使用规范。
（三）安保服务内容：
1、供应商安排保安人员到采购人单位参加安保工作，对甲方目标资产和区域范围内门卫守护、秩序维护，全力配合甲方开展安全预防工作，对日常出入的可疑人员、车辆、物品进行盘查和安全检查，制止违法侵害，预防、处置妨害审判执行秩序的行为，维护甲方正常的审判、执行、办公和诉讼秩序。
2、保安员具体任务：以“六防”（治安防范、防火灾、防盗窃、防爆炸、防破坏、防灾害）为核心，履行以下法院机关安保职责：
人员进出与安全检查管理
负责进出法院的来访人员、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的证件查验、身份登记，严格执行法院人员进出管理规定。
按法院安检工作规范，对进入审判、办公区域的人员及随身携带物品进行人身和物品安全检查，严禁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品、腐蚀性物品、强磁物品、有毒有害物品及其他违禁品进入院区，对拒不接受安全检查的人员，有权拒绝其进入。
引导公诉人、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依法履职人员优先安检通行，对特殊情况人员提供必要协助，同时做好安检登记和异常情况记录。
防止无关人员、不良人员、精神异常人员进入法院区域，防范滋扰、缠访、闹访等扰乱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
车辆进出管理
负责进出法院的公务车辆、外来车辆的检查登记、指挥引导，规范车辆停放秩序，严禁无关车辆、无牌无证车辆进入院区。
对进入院区的大型车辆、危险品运输车辆进行重点核查，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对离开院区的可疑车辆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
物资进出管理
负责进出法院的物资、文件、包裹的登记核查，对不明来源、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进行重点排查，严禁违规物品进入院区。
治安防范与秩序维护管理
负责法院机关、乡镇法庭等责任区域内的治安巡逻、安全防范工作，重点巡查办公区、审判区、信访区、财务室、档案室、机房、配电房等重点部位，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告并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维护审判法庭、立案大厅、信访接待室等公共区域的秩序，及时劝阻、制止当事人争吵、辱骂、威胁工作人员、冲击法庭等妨害审判秩序的行为，必要时报告司法警察大队和公安机关。
配合处置涉诉信访突发事件，对缠访、闹访、集体访等情况进行先期控制、现场警戒，协助疏导情绪、维持秩序，防止事态扩大。
消防安全管理
熟悉法院消防设施分布和使用方法，定期巡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确保通道畅通、器材完好有效，发现消防隐患及时报告。
开展日常消防安全巡查，制止违规用电、违规吸烟、违规使用明火等行为，配合法院开展消防演练和安全宣传。
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按预案协助疏散人员、扑救初期火灾、配合消防部门开展处置工作。
防盗窃与财产安全管理
负责保护法院区域内公共财产、办公设备、涉密资料的安全，定期检查巡查区域内监控设备、防盗设施的完好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报告。
重点加强夜间和节假日期间的巡逻防控，防范盗窃、破坏等违法犯罪行为，对发现的可疑人员、可疑物品及时盘查并上报。
防爆炸与危险物品管控
严格执行安全检查制度，对进入区域的人员、车辆、物品进行防爆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是否携带爆炸物、易燃物、管制器具等危险物品，发现违禁物品按规定处置并报告。
遇疑似爆炸物、可疑包裹等情况，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设置警戒区域、疏散周边人员、报告法院和公安机关，严禁擅自处置。
防灾害与应急处置管理
负责法院区域内围墙、地面、排水设施、避雷设施等的日常巡查，发现设施损坏、自然灾害隐患及时报告并采取防护措施，预防灾害事故发生。
遇地震、暴雨、台风、火灾、群体性事件、暴力抗法、当事人突发疾病或自伤自残等突发事件，按预案先期处置，做好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秩序维护、信息上报等工作，配合司法警察、公安、医疗等部门开展后续处置。
重点区域与专项保障工作
法庭保安人员负责法庭区域的安全巡查、卫生维护、花草养护，配合庭审警务保障，维护庭审秩序，防范旁听人员违规录音录像、干扰庭审的行为。
院机关值班室保安人员负责报刊分发、来访登记、值班值守，配合法院开展夜间巡逻、节假日安保工作，做好值班记录和交接班工作。
其他工作任务
完成采购人领导和司法警察大队临时安排的其他安保任务，如重大活动安保、专项行动配合、外来人员引导、临时警戒等。
服从法院统一管理，参加法院组织的安保培训、应急演练，熟悉法院安保制度和应急处置流程，规范执勤行为，维护法院和保安队伍的良好形象。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为总价报价，报价应包括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为采购人提供符合要求的安全管理服务产生的所有费用：员工工资（包含基本工资及加班费）、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意外伤害保险和公共责任险、管理费（人员工日常培训等）、税金及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风险、责任、义务等各项应有的费用，因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如因眉山市当年社会平均工资调整，导致服务人员社会保障缴费基数调整的，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应风险。
2、供应商在成交后，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将为本项目配备的所有人员的相关证书原件交至采购人处进行核对；未提供、提供不全或证书虚假的采购人有权不予成交人签订合同，并上报财政监管部门。(供应商须提供针对本条的承诺函并进行电子签章)
3、本采购包报价时不得以各行政区域、地方政策的各项补贴、优惠减免、奖金、福利、赠予作为组价因素。
（五）其他要求：
1、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安保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负责日常管有权要求乙方调换不合适在甲方上班的保安员。
2、采购人为供应商安保人员提供安全工作场所和住宿就餐条件，就餐费用按甲方的内部管理规定执行。
3、供应商应负责做好对安保人员的管理教育培训，对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的安保人员要给予表彰，对严重违纪的保安员要及时更换处理。对安保人员因不负责任而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供应商应按相关规定给予处罚，保证服务质量。
4、安保人员的服装、基本防卫器具装备由采购人提供。
5、安保人员在上岗执勤期间为保护采购人生命财产安全和制止违法犯罪所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积极配合处理。
6、供应商应按相关法律规定为其输送至采购人的安保人员购买保险，因供应商原因未为安保人员购买保险的，造成的损害及损失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7、安保人员因个人事由需请假离岗时，由服务供应商及时调配人员顶岗补充，确保安保岗位不间断值守。
★五、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签订合同，达到付款条件后，甲方凭乙方开具的发票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年合同金额的50%；第一年服务期届满，达到付款条件后，甲方凭乙方开具的发票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年合同金额的50%。
2、服务期限：3年，合同一年一签。（项目最高限价：90.00万元/年）
3、履约分包转包：本项目不允许分包、转包。
4、安全责任：本项目服务期间，应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且在此期间因供应商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及后果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行业规定、技术规范和要求、《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库〔2016〕205号）文件、磋商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3年，合同一年一签。

	2
	★
	服务地点
	仁寿县人民法院机关及7个人民法庭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行业规定、技术规范和要求、《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库〔2016〕205号）文件、磋商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签订合同，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甲方凭乙方开具的发票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年合同金额的50%。
[bookmark: _GoBack]2、第一年服务期届满，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甲方凭乙方开具的发票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年合同金额的50%。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如有违约，将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2.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等责任。 3.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1、本项目服务期限3年，合同一年一签； 2、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实施方案，包括：①人员配置和岗位职责；②工作流程；③安全管理制度；④监督服务方案；⑤培训方案；3、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应急防控方案，包括：①应急管理体系；②应急制度方案；③应急小组配备方案；④应急处置方案；⑤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措施包含防火方案、防盗方案、防抢方案、防暴恐方案、防灾大型活动保障方案；4、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管理制度，包括：①项目管理机构； ②工作职能组织运行； ③项目经理管理职责； ④内部管理的职责分工； ⑤职能制订的日常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5、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拟派项目管理人员。 6、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履约证明材料。

